
计算机学院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社会实践实施细则

社会实践是培养研究生独立工作能力和表达能力、深化所学知识、理论联系

实际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杭

电研[2018]226号）文件有关规定，研究生应根据各学位点硕士培养方案要求完成

社会实践环节，考核合格方能获得相应学分。为保障我院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社

会实践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社会实践应与研究课题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安排，必须任务明确，

由专人指导。

第二条 经导师同意后，社会实践可以从以下形式中进行选择：

（1）助教：上课、上机指导、阅卷、课堂讨论、课件编辑等；

（2）竞赛：参加全国性或国际性竞赛至少一项；

（3）企业实践：积极参与企业实践活动，不少于 3个月

第三条 社会实践结束后，由硕士研究生本人填写《硕士研究生社会实践考

核表》，经实践指导教师写出评语，评定成绩，于第五学期开学两周内送交所在

学院审核、存档，考核通过后可取得相应学分。

第四条 考核指标。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应取得一定实践成果，符合下述条

件之一，成绩方能合格：

（1）助教 1门课及以上

（2）参加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获校级以上奖项

（3）企业实践 3个月以上

（4）主持校级以上科研项目结题

第五条 本计划自 2019 级研究生开始实施。



第六条 本计划由计算机学院学位点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